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基层组织选举规则(暂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健全民主集中制，完善团内民主选举制度,根据《中国共产党青年团章程》制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基层组织选举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所称团的基层组织是指工厂、商店、学校、机关、街道、合作社、农(林牧)场 、乡、镇、村和其他基层单位团的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
　　
　　第三条 团的支部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由团员大会选举产生。

　　团的基层委员会由团员大会或团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第四条 下列人员在团内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受留团察看处分尚未恢复团员权利的除外)；
　　
　　(二)在团内担任领导职务或直接从事团的业务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受留党察看处分尚未恢复党员权利的除外)。
　　
　　第五条 党团组织提名为团的委员会成员候选人或团的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团内有被选举权。
　　
　　第六条 团的支部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一年。

　　团的基层委员会每届任期两年。下设团委的基层团委每届任期可为两到三年。

　　（注：团十五大通过的团章对团的基层组织每届任期作了新的规定，即支部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两年或三年，其中大、中学校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一年，基层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或五年。有关该条内容以团十五大团章的规定为准）
　　
　　第七条 团的支部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基层委员会任期届满应按期进行换届选举。如需提前或延期换届选举，应报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团组织批准。延长期限不超过一年。
　　
　　第八条 团的支部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基层委员会负责人不得由任何一级组织或个人指定。团的基层委员会确因工作需要，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增补负责人时，增补人选已是委员会成员的，应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进行选举；不是委员会成员的，只能授予代理职务代理期不能超过半年，到时即应召开下一次团代表大会进行改选。

　　团的县级和县级以上基层委员会在必要时，可以召集代表会议，增选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增选委员会成员的数额，不得超过该级团代表大会选出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第九条 团内选举应尊重和保障团员的民主权利，充分发扬民主，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选举人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

 

第二章 代表的产生

　　第十条 团的基层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能反映本选举单位的意见，代表团员意志。
　　
　　第十一条 代表名额一般为一百人左右，最多不超过二百人。

　　代表具体名额由召集代表大会的团的委员会根据所辖团员人数，按照有利于团员了解和直接参与团内事务，有利于讨论和决定问题的原则确定，报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团组织批准。

　　代表名额的分配由召集代表大会的团的委员会根据团员人数和代表具有广泛性的原则确定，一般不规定代表的构成比例。
　　
　　第十二条 团的基层代表大会的代表一般由下一级团员大会选出，也可以由下一级团代表大会选出。
团的县级和县级以上基层委员会在必要时，可以召集代表会议，选举出席上一级团代表大会的代表
　　
　　第十三条 代表候选人数应多于应选人数的百分之二十。
　　
　　第十四条 代表候选人由各选举单位按分配名额组织团员酝酿提名，根据多数团员的意见确定，提交团员大会或团代表大会进行选举。
　　
　　第十五条 上届团的委员会成立代表资格审查小组，负责对代表的产生程序和资格进行审查。
代表的产生不符合规定程序的，应责成原选举单位重新进行选举；代表不具备资格的，应责成原选举单位撤换。
　　
　　代表资格审查小组应向团代表大会报告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经审查通过后的代表，获得正式资格。

 

第三章 委员会的产生

　　第十六条 团的支部委员会一般由三至五人组成，设书记一人，必要时可设副书记一人。

　　团的总支部委员会一般由五到七人组成，设书记一人，副书记一人。
　　
　　第十七条 团的基层委员会一般不设常委委员会。

　　团员人数在二千名以上或下设团委的基层团委，根据工作需要，经上级团组织批准，可以设立常务委员会。
　　
　　第十八条 不设常务委员会的团的基层委员会一般由七至九人组成；设常务委员会的团的基层委员会一般由十五至二十一人组成，常务委员五至七人。

　　团的基层委员会设书记一人、副书记一至二人。
　　
　　第十九条 团的支部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基层委员会不设候补委员。
　　
　　第二十条 团的支部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基层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按照德才兼备和班子结构合理的原则提名。
　　
　　第二十一条 团的支部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基层委员会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名额的百分 之二十；常务委员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名额一至二人。
　　
　　第二十二条 团的支部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委员由全体团员酝酿提名，上届委员会根据多数团员的意见确定候选人，提交团员大会进行选举。

　　团的支部委员会委员也可以不提候选人，经全体团员充分酝酿后，直接投票选举产生。
　　
　　第二十三条 团的基层委员会委员，凡召开团员大会选举的，由上届团的委员会在组织团员民主推荐、充分酝酿的基础上，根据多数团员的意见确定候选人预备名单，报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团组织同意后，提交团员大会进行选举；凡召开团代表大会选举的，由上届团的委员会广泛征求所属团组织的团员的意见，提出侯选人预备名单，报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团组织同意后，提交大会主席团，经大会主席团初步确认，提交各代表团(小组)酝酿讨论，大会主席团根据酝酿讨论情况确定候选人名单，提交代表大会进行选举。
　　
　　第二十四条 团的支部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书记、副书记，由团员大会从新当选的委员会委员中选举产生。

　　团的支部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候选人由新选出的委员会全体会议酝酿提名，也可以由上届团的委员会提名，经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团组织同意后，根据新选出的委员会多数委员的意见确定。

　　团的支部委员会书记、副书记的选举，也可以不提候选人，由团员大会直接从新当选的委员会委员中选举产生。
　　
　　第二十五条 团的基层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由团的基层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召开团员大会选举的团的基层委员会书记、副书记，也可以由团员大会从新当选的委员会成员中选举产生。

　　团的基层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由上届团的委员会提出候选人建议名单，报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团组织同意后，提交选举人酝酿讨论，确定候选人名单，提交选举。
　　
　　第二十六条 团的基层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常务委员候选人必须是本届委员会委员，设立常务委员会的团的基层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候选人必须是本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第四章 选举的组织领导

　　第二十七条 团员大会的选举，由上届团的委员会主持。

　　团代表大会的选举，由团代表大会主席团主持。
　　
　　第二十八条 召开团员大会选举的团的基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由上届团的委员会推荐一名新选出的委员主持。召开团代表大会选举的团的基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由团代表大会主席团指定一名新选出的委员主持。
　　
　　第二十九条 团代表大会正式举行前，由上届团的委员会主持召开大会预备会议。预备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通过代表资格审查小组的报告；
　　
　　（二）通过大会主席团名单；
　　
　　（三）通过大会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
　　
　　（四）通过代表大会议程；
　　
　　（五）通过有关确认事项。
　　
　　第三十条 团代表大会的领导机构是团代表大会主席团。

　　主席团成员由上届团的委员会与下一级团的委员会协商提名，经各代表团（小组）酝酿讨论后，提交代表大会预备会议表决产生。

　　主席团一般由各代表团（小组）负责人，团代表大会筹备机构负责人及各方面的代表组成。主席团成员必须是团代表大会代表。

　　主席团设常务主席若干人，由上届团的委员会提名，在大会秘书长主持的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上表决产生。
　　
　　第三十一条 团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任务是：
　　
　　(一) 按照大会议程主持大会；
　　
　　(二)组织大会的报告和讨论；
　　
　　(三)组织代表酝酿讨论并确定出席上一级团代表大会代表和本届团的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主持大会的选举；
　　
　　(四)组织代表审议大会的决议；
　　
　　(五)决定其他人事和有关重要事宜。
　　
　　第三十二条 团代表大会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负责处理团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的日常事务。

秘书长、副秘书长由上届团的委员会提名，交团代表大会预备会议表决产生。

 

第五章 选举办法

　　第三十三条 团员大会、团代表大会和团的基层委员会有选举权的到会人数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五分之四，方可进行选举。
　　
　　第三十四条 团的支部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基层委员会委员，团的基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出席上级团代表大会的代表，直接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选举产生。

　　团的支部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基层委员会书记、副书记一般采用差额选举办法选举产生。经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团组织批准，也可以采用等额选举办法。
　　
　　第三十五条 选举前，选举单位的团组织或大会主席团应将候选人的简历、工作实绩和主要优缺点向选举人作出实事求是的介绍，对选举人提出的询问应作出负责的答复。根据选举人的要求，可以组织候选人与选举人见面，由候选人作自我介绍，回答选举人提出的问题。 

　　第三十六条 选举设监票人，负责对选举全过程进行监督。

　　团员大会或团代表大会选举的监票人由全体团员或各代表团(小组)从不是候选人的团员或代表中推选，经团员大会或团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委员会选举的监票人从不是候选人的委员中推选，经全体委员表决通过。
　　
　　第三十七条 选举设计票人。计票人的工作接受监票人监督。
　　
　　第三十八条 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票上的候选人名单以姓名笔划为序排列。
因故未出席会议者，不能委托他人代为投票。
　　
　　第三十九条 选举人对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或不赞成票，也可以弃权。投不赞成票时，可以另选他人。
　　
　　第四十条 每次选举收回的选票，等于或少于投票人数，选举有效；多于投票人数，选举无效，应重新选举。

　　每一选票所选人数等于或少于应选人数的为有效票，多于应选人数的为无效票。
　　
　　第四十一条 选举结果，被选举人获得的赞成票超过实到会有选举权人数的半数为当选。

　　获得赞成票超过实到会有选举权人数半数的被选举人多于应选名额时，以得票多者当选。如遇被选举人得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就票数相等的被选举人重新投票，以得票多者当选。
　　
　　第四十二条 当选人少于应选名额时，应对不足名额再进行选举。仍少于应选名额时，可相应减少应选名额，不再进行选举。
　　
　　当选人接近应选名额时，征得选举人同意，也可以直接减少应选名额不再行选举。

 

第六章 报批手续

　　第四十三条 团的基层组织召开团员大会或团代表大会选举，应事先向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团组织请示，并取得批准。
　　
　　第四十四条 团的基层组织的选举结果须报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团组织批准，并由上级团组织发文公布。属于同级党组织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之列的，应按干部管理权限由同级党的组织部门办理任职手续。

 

第七章 监督与处理

　　第四十五条 本规则由上级团组织负责监督实施。
　　
　　第四十六条 对于违反团章和本规则的行为，必须认真查处，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情节轻重，对责任者进行批评教育直至予以组织处理。

　　对于严重违反本规则的选举，上级团组织可以作出选举无效的决定。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团的基层组织进行选举，要按本规则制定相应的选举细则（办法），经团员大会、团代表大会或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后执行。
　　
　　第四十八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团的基层组织的选举，分别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部参照本规则另行制定相应的规定。
　　
　　第四十九条 本规则的解释权属共青团中央组织部。
　　
　　第五十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过去的有关规定与本规则不一致的，按本规则执行。

